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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繼續工作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

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工作進展，以及請福利事務
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的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延展其工作
期及繼續運作多兩個月至 2016年 2月 2日的建議。  
 
 
背景  
 
2.  事務委員會在 2013年 1月 21日的會議上商定委任處理家
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在內務委員會

2013年 11月 15日的會議上取得其批准，待在事務委員會及衞生
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完成工作

後，小組委員會便可展開工作。事務委員會其後在 2014年 11月
10日的會議上商定，把小組委員會改稱為 "處理家庭暴力及
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並相應地修訂其職權範圍。
小組委員會其後於 2014年 12月3日舉行首次會議。根據小組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及工作計劃，其工作將集中於下列範疇  ⎯⎯  
 

(a) 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個案的識別及評估；  
 
(b)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政策，以及為涉及此等

個案的人士提供的各項支援及跟進服務；  
 
(c) 統籌各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處理家庭暴力及性

暴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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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家庭暴力及性暴力案件所牽涉的司法過程；  
 
(e) 反暴力計劃及施虐者輔導服務；  
 
(f) 針對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教育及預防措施；及  
 
(g) 就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提出的

建議。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度  
 
3.  小組委員會自 2014年 12月起曾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 8次
會議，並在其中 7次會議上聽取團體的意見。小組委員會曾就
下列主要事項進行研究  ⎯⎯  

 
(a) 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定義；  
 
(b) 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個案的識別及評估；  
 
(c) 處理面對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不同類別受害人的

呈報及轉介機制，以及社會福利署及警方採用的

程序指引及分類制度；  
 
(d) 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在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

人提供支援及跟進服務方面的協調；  
 
(e) 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人提供的房屋援助和

庇護服務；  
 
(f) 為在家居環境中遭暴力 (包括性暴力 )對待的兒童及

青年、性小眾及外籍家庭傭工等特別群體受害人

提供的支援服務；  
 
(g) 為前線社工和警務人員提供培訓，以提升他們在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個案時的敏感度、專業知識

及技巧；及  
 
(h) 宣傳及公眾教育，以加深公眾對家庭暴力問題的

認識和了解，以及推廣性別平等和家庭價值的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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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 2015-2016年度立法會會期繼續工作  
 
4.  小組委員會將會在 2015年 10月至 12月安排加開會議，
討論有關為面對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少數族裔受害人提供支援

服務、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的支援及跟進服務，以及推行反暴

力計劃及施虐者輔導服務等事宜。  
 
5.  《內務守則》第26(c)條訂明，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
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
若小組委員會有需要在該 12個月過後繼續工作，該小組委員會
應在取得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同意後，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

並提出充分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  
 
6.  到了 2015年 12月2日，小組委員會已工作了 12個月。雖然
屆時小組委員會大致上已完成討論其負責研究的事宜，但仍

未能總結研究工作、敲定建議及向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而在

過程中或有需要再次審視曾研究的一些問題。小組委員會同意

繼續工作至 2016年 2月初。  
 
 
徵詢意見  
 
7.  謹請委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展，以及同意小組

委員會延續其工作及繼續運作多兩個月至 2016年 2月 2日的
建議。視乎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小組委員會將會向內務

委員會提交報告，以徵求批准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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